关于对重点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开发项目资助的告知单

一、资助对象
注册地和税收户管地均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内的经认定的软件企业，从认定之日起可以申请。
二、办事依据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一五”期间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由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解释。
三、办事程序（见流程图）

四、申报时限

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十一五”期间有效。
五、必备材料

1．重点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开发项目资助申请表（盖企业公章）；

2．企业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

3．有效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4．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5．企业法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盖章）；

6．项目可行性报告；

7．国家（上海、浦东各级政府）批准的任务书；
8．项目鉴定证书；
9．成果产业化计划书；

10．两位专家推荐意见书。

（以上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三套。）
六、承办及咨询部门：上海市浦东新区软件协会

联系人：傅大钧
联系电话：38954510-1332

七、受理地址：郭守敬路498号（浦东软件园）一号楼1304室

八、受理时间：每周二到周四：9：30～16：30

九、结果反馈：浦东新区软件协会通知申报单位。
十、监督电话：张江园区办经发处
十一、投诉电话：张江园区办投诉中心
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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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2007年9月26日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
重点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开发项目资助申请单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企业地址
	
	联系人
	

	银行帐号
	
	联系电话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万元
	申请金额
	           万元

	材料清单
	名称
	份数

	
	企业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有效的税务登记证书复印件
	

	
	有效的软件企业认定证书复印件
	

	
	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
	

	
	企业法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
	

	
	项目可行性报告
	

	
	国家（上海、浦东各级政府）批准的任务书
	

	
	项目鉴定证书
	

	
	成果产业化计划书
	

	
	专家推荐意见书
	

	
	
	

	
	
	

	项目主要内容及成果
	

	浦东新区软件协会初审意见
	

	张江园区管委会经发处意见
	

	张江园区管委会计财处意见
	

	领导批示
	

	备注
	批准资助金额           元。


申请企业填写申请表并按规定备齐申请材料后报送浦东新区软件协会





软件协会通知申请企业





浦东新区软件协会受理及初评后转送张江园区办计财处进行财务审核，并报经发处备案





计财处财务审核通过后通知软件协会








